
二零零八年七月七日會議  

資料文件  

 

 
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 

 
香港設立保單持有人保障基金的可行性研究  

 

 
目的  

 
 本文件匯報香港設立保單持有人保障基金 (以下簡稱「保障基

金」 )的可行性研究的最新發展。  

 
背景  

 
2 .  為 使 保 單 持 有 人 在 保 險 公 司 一 旦 無 力 償 債 時 得 到 更 佳 的 保

障，以及促進保險市場的整體穩定，保險業監理處 (以下簡稱「保監處」)

在二零零二年委託了顧問公司研究在香港設立保障基金的可行性 (以

下簡稱「研究」 )。顧問公司負責研究本地及海外的做法，評估在香港

設立保障基金的可行性和提供計劃設計的不同方案。  

 
3 .  政府當局在二零零三年十二月至二零零四年四月期間進行了

公眾諮詢，期間收到來自廣泛界別有關人士的不同意見，包括保險公

司、業界從業員、消費者權益團體和專業團體。表示支持設立保障基

金的人士認為，保障基金為保單持有人提供安全網，而且認為設計恰

當的保障基金有助提高消費者的信心。但另一方面，很多與保險業界

有關聯的回應者都關注到，設立保障基金可能會鼓勵消費者及保險公

司急進並冒較大風險，因而產生「道德危險」的問題。他們認為，資

源可更有效益地用於加強現有的規管制度，以直接減低無力償債的風

險。其他被關注的事項包括對保費造成的影響、因重大無力償債事件

引發其他保險公司被要求向保障基金注資而對這些公司構成過度壓

力，以及導致保單持有人之間存在互相補助這元素是否公平的問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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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研究的結論是，在香港設立保障基金是否可行及成功，很大

程度取決於基金的範圍、性質及業界和公眾對基金的支持程度。鑑於

諮詢的結果，研究建議政府在為香港擬訂保障基金的發展計劃前，應

與有關人士商討計劃的設計方案及如何減輕潛在問題。研究亦留意

到，雖然很多已發展國家的保障基金在保障範圍和程度方面都有不

同，但保障基金的資金同樣是來自業界的徵費。因此，在作出詳細計

劃前，必須就保障基金的需要和設立架構與業界達成廣泛共識。  

 
5 .  有見及此，保監處一直與業界有關人士保持密切對話，就第 3

段所提及的問題，考慮加強現行規管制度的措施，以減低「道德危險」

的風險。  

 
最新發展  

 
6 .  經 過 多 番 討 論 及 慎 重 考 慮 後 ， 香 港 保 險 業 聯 會 (下 稱 「 保

聯」 ) (一個代表在香港營運的保險公司的商會 )最近表示原則上同意探

討設立一個緊急基金，在保險公司無力償債的情況下給予保單持有人

保障。為此，保聯已成立工作小組，以進行有關工作。工作小組會參

考現時各個賠償基金相關的經驗，包括為銀行存戶、股票投資者及強

制性公積金計劃成員而設的賠償基金、保險公司 (僱員補償 )無力償債

管理計劃以及由香港汽車保險局管理的兩個現有計劃。在進行上述工

作時，工作小組會把重點放在設立有關計劃的理據及計劃的運作模

式，尤其是有關考慮因素是否會適用於保險業。  

 
7 .  由保聯成立的工作小組已列出若干需要處理的主要事項，包

括 :  

 
 ( a )  緊急基金應否包括所有類別的保單，若是的話，對有分紅或投

資回報的保單應否與其他類別的保單一樣劃一處理；  

 
 ( b )  每名保單持有人得到的補償應否設有限額；若是的話，應以何

種形式設定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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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c )  緊急基金的徵費應在事前抑或事後收取，有關考慮必須在確保

基金有充足資金的需要，以及營運該基金所涉及的行政費用這

兩者之間取得平衡；以及  

 
 ( d )  在制訂收費表時，應否就個別保險公司的相對規模及財務實

力，引入彈性的機制。  

 
8 .  保監處會繼續與保聯緊密合作，仔細考慮上述事項，有助未

來為設立保障基金而制訂合適的架構。擬備初步架構後，保監處會徵

詢其他有關人士的意見。同時，由於審慎的監管是提防保險公司無力

償債的第一道防線，保監處亦會增加監管的力度，以加強對保險公司

在承保紀律、資本充足及投資策略方面的監管。  

 
徵詢意見  

 
9 .  請議員就上文第 7 及第 8 段所概述的擬議下一步行動發表意

見。  

 

 

 

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／  

保險業監理處  

二零零八年六月  


